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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本部與勞動部彙編之「勞動基準法新制上路社會福利

機構及團體調適指引」，請轉知所轄社會福利機構、團體

參採應用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勞動基準法修正條文於105年12月21日公布，其修法意旨

係為落實週休二日，縮減勞工工時，強化並保障勞工特別

休假權益。為協助社會福利機構及團體更清楚瞭解勞動基

準法新制規定，即時配合調整管理制度，本部與勞動部彙

編「勞動基準法新制上路社會福機構及團體調適指引」，

請惠予轉知所屬參採應用。

二、旨揭調適指引全文電子檔，可於本部社會及家庭署全球資

訊網下載（首頁＞主題專區＞婦女福利與綜合企劃＞重要

政策）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社會局、臺北市政府社會局、桃園市政府社會局、臺中市政府社會局

、臺南市政府社會局、高雄市政府社會局、宜蘭縣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

府、彰化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社會局、屏東縣政府、臺東

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金

門縣政府、連江縣衛生福利局

副本：勞動部、本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、本部保護服務司、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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